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機關地址：台北市德惠街 9號 3樓
傳真電話：（02）8596-2228
電    話：（02）8596-2229
承 辦 人：黎慧玲分機 2309

受文者：本會各會員單位所屬總機構

發文日期：95年 1月 4日
發文字號：全授消字第 003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辦理房屋貸款、車輛貸款

及其他消費性貸款委外行銷自律規範」及相關評鑑標準及

評比項目各乙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4.11.1金管銀（三）

字第 0948011373號函辦理，檢附上函影本乙份。

二、本案業經提報本會 94年 12月 15日第 8屆第 13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核議通過在案。

三、另有關金融機構將違反規定而終止契約之受託行銷機構

資料報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登錄建檔乙節，本

會業以 95.1.4全授消字第 0029號函請該中心規劃相關報

送方案。

正本：本會各會員單位所屬總機構、台北市銀行公會各外商會員銀行
副本：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本會諮詢及消費者服務中心

本案依授權由秘書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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